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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盘回收清洗服务合同
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三明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
乙方：******有限公司      
甲方和乙方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，双方本着公平、平等、等价有偿和诚信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合国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就甲方委托已方回收和承运货物事宜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信守：
第1条 回收货物：
包装运输物料所使用的托盘、甲方厂区内循环使用的所有托盘。
第2条 回收价格:
1、以上单价为含3%增值税金额，实际结算时按实际开票税率进行折算确定。
2、本合同价格为含税价格，在合同履行期间，若因国家税率调整，则该价格应做相应调整，以开具发票的时间为准。
备注说明：
3、产品塑料托盘：产品发货使用的托盘。
4、循环使用的所有托盘：九脚托盘、田字托盘、川字托盘等车间内外使用的所有托盘。
第3条 费用结算方式：
	序号
	项目内容
	单位
	报价
	项目说明

	1
	向宁德（中转站及基地）提供的产品托盘
	片
	
	1、 根据我方需求，把分选为A级和B级、并清洗好的托盘配送到到ATL客户配送中转仓库，并做好配送台账。
根据我方需求，把分选为D级（报废）托盘（可不清洗）配送到宁德基地，并做好配送台账。

	2
	向厦门和三明基地提供的产品托盘
	片
	
	1、 根据我方需求，把分选为A级、B级的托盘配送到三明基地，并做好配送台账。
2、 根据我方需求，把分选为C级、D级（报废）托盘（可不清洗）配送到厦门基地，并做好配送台账。
3、配送到厦门和三明基地的托盘只分选不用清洗。

	3
	三明基地厂内循环利用的托盘
	片
	
	在三明基地所有需要使用的托盘，按《托盘限度样标准》分选并清理干净，按规范要求分类标识、存放。

	1、 第1项和第2项费用要包含回收、装卸、分选、清洗、晾干、配送的费用。
2、 实际数量按分选和清洗合格的数量进行结算，返工不另计费用。
3、 按我司《托盘限度样标准》等级托盘分为A级、B级、C级、D级共4个等级。



1、应付费用=实际数量×合约单价-扣款总额。
2、乙方需于次月10日前提供上月实际回收数量费用发票（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率3%），并连同明细清单一同提交，确保各单据之间数量核对一致。
3、付款时间：从甲方按时收到乙方全套完整单据的次月起60日内将回收款支付给乙方，如乙方在次月10日前无法提供全套完整单据，则付款时间顺延支付。
第4条 甲方责任：
1、甲方提前2个工作日通知乙方托盘需求情况。
2、需要回收的托盘甲方按要求提供托盘回收授权委托书。
3、需要回收的托盘如非乙方原因，客户不给回收的，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，甲方负责协调。
4、甲方厂区提供托盘清洗场地、提供水电方便。
5、甲方负责对乙方分选和清洗的托盘进行验收，验收不合格的托盘乙方负责返工，并按5.0元/个进行扣款。
第5条 、乙方责任：
1、 需要回收的托盘根据客户要求时间内安排车辆、叉车及人员前往客户指定仓库，清点需要回收的托盘，整理、装车。
2、 乙方需在宁德设立托盘清洗中转站点，并配备相应作业人员和清洗设备，便于托盘分类存放、分选、清洗。
3、 乙方在甲方厂区内配备托盘清洗设备和清洗人员，安排在甲方清洗场地进行清洗托盘分类存放、分选、清洗，清洗使用的水电费用自理。
4、 乙方在甲方厂区内作业人员的管理要求按甲方规章制度进行管理。
5、 负责把托盘需要按甲方《托盘限度样标准》分为A级、B级、C级、D级4个等级，并做好标识、分类放置。
6、 分选并清洗好的托盘根据甲方需求转运到宁德、厦门、三明各基地的指定仓库。
7、 回收的托盘做好台账记录，包括《回收托盘明细记录表》《回收托盘月使用量统计表》《托盘分配各基地记录表》《宁德中转站托盘使用明细记录表》，每周按实际回收和使用情况进行反馈回收和使用情况。
8、 年回收托盘总量要求达到发货总量的100%（发货总量含垫底托盘约5500片/月），未能达到回收量的，按违约责任，按单价扣款10.00元/个。
9、 乙方确保按甲方《托盘限度样标准》《回收托盘清洗、存放、领用作业指导书》内要求进行，甲方按以上两份规范进行验收。
第6条 争议解决：
1、	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补充完善，补充协议应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、合同执行过程中甲、乙方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同意向甲方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7条 其他约定
1、	变更：甲乙双方必须认真履行本合同中的各项条款，若其中任何一方因故需变更合同或附件中的任何条款时，都必须经双方协商，书面签署同意后，方可作为本合同的修改件执行，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非经双方书面协商一致，不得转让；乙方不得将托盘回收项目交由其他方回收，除非取得甲方事先的书面许可。
2、	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，双方签字盖章有先后顺序的，以最后一方签字及盖章之日为本合同生效日。
3、合同自2024年*月1日起至2025年*月30日止。
4、合同期满双方若无异议，自动顺延有效，直至重新签订新合同。
5、本合同壹式贰份，甲方执壹份，乙方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。

	[bookmark: _Hlk40958679]甲方：【三明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】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91350400597863588X】
地址：【福建省三明经济开发区吉口产业园金明路1号】
	乙方：【*****有限公司】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【91350200784168791E】
地址：【***】

	电话：【0598-7991311】
开户行：【兴业银行三明列东支行】
账号：【1810 4010 0100 1146 46】 
法定代表人：【罗小成】
委托代理人：【郭善永】
联系人：【冯沛珍】
联系方式：【18759885233】
电子邮箱：【feng.peizhen@cxtc.com】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签字日期：【  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
	电话：【0592-6051***】
开户行：【建设银行厦门海沧支行】
账号：【35150198110100002795】
法定代表人：【**】
委托代理人：【**】
联系人：【***】
联系方式：【***】
电子邮箱：【***】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签字日期：【   】年【 】月【 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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